附件2：

关于对《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政策，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助力打造首都发展新增长极，区发改委结合副中心实际情况，对《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修订）》（通政发〔2025〕9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《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意见》共包括六章，26条内容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章为聚力强链固链延链，提速产业集聚成型。围绕全周期产业发展，从市场主体培育、产业集群成型、产业业态融合3个方面给予支持。完善产业全链条企业培育机制，扶持初创型、成长型等各类型企业发展。推动产业建链补链强链，引导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协作、大中小企业配套联动。鼓励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，重点产业赛道与多业态融合联动。
第二章为聚力科创数智驱动，提升产业创新策源能力。从科研攻关、数智转型、平台载体、技术攻关、绿色转型5个方面对市场主体给予支持。围绕数字经济、先进制造、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，支持研发创新。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和数字化提升，激活数据要素价值。支持建设各类创新平台，提供研发测试、概念验证等服务。鼓励开展技术与项目攻关，落地算力模型应用。支持建设分布式光伏、生物质能源及储能等新能源项目，加速产业绿色低碳、零碳转型升级。
第三章为聚力特色培优育强，构建地标性优质产业。对文化旅游、商务服务、现代农业、网络视听、电竞产业、设计产业、数字广告产业7个产业或赛道的市场主体给予支持。丰富消费场景，打造非遗传承、文娱体验特色空间。加强国际消费城市建设，集聚发展首店经济、夜间经济、物流经济。发展特色农业，推动种业创新链、种植业产业链协同发展。做强网络视听，加强超高清视听场景应用。做优设计产业，支持落地新型示范项目。支持数字广告机构、产业园区规模化发展。
第四章为聚力优化服务供给，厚植产业生态体系。围绕优化营商环境、建设场景资源、扩容产业空间、举办产业活动、支持标准研究、打造OPC生态6个方面给予支持。强化企业服务，推行惠企政策精准快兑，加速政务服务审批。支持依托数字技术，打造一批示范标杆场景，并落地应用。鼓励采用多种方式供应产业用地，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支持。鼓励举办品牌活动，营造良好氛围。鼓励参与产业领域各类标准研制。鼓励打造OPC生态社区，支持打造高质量数据集。
第五章为聚力金融资本赋能，筑牢产业发展资金保障。围绕金融业务创新、绿色金融发展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3方面给予支持。落实北京城市副中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，在资本要素改革领域开展新业务。鼓励拓宽绿色金融业务，开展绿色交易。鼓励加大对普惠、科创、绿色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支持力度。
第六章为聚力引才育才留才，构筑人才智力支撑高地。围绕人才引进、人才服务2方面，对人才给予多维度支持。加强人才引进，为人才提供引进落户、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申办支持。实施“运河英才”计划，对五类人才在安居保障、子女教育、公共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。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修订）》（通政发〔2025〕9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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